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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EGAL UPDATE 

January 29, 2026 

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对订阅经济的风险要点分析 
- 韩国《订阅经济与消费者议题》政策报告的核心内容及启示 

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（下称“韩国公平委”）近期发布了《订阅经济与消费者问题》政策报告（下称

“报告”）。本报告围绕近年来快速发展的订阅服务市场，对该领域已经显现或具有较高发生可能性的消

费者权益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制度完善与监管改进方向。 

本报告基于对订阅服务市场的实态调研，从消费者使用体验及问题反馈出发，结合交易流程特点，按

交易阶段对可能产生的主要消费争议类型进行了归纳分析，并提出相应的改善建议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，

本报告指出订阅服务领域存在的核心消费者保护问题，包括“签约前信息提供义务”、“与诱导性界面设

计相关的标示与广告规制”、“解约及剩余期间费用退还机制”、“对单方变更合同内容的限制”等内容。

上述问题具有较强的制度性与结构性特征，经营者需从全流程合规角度审视其在各交易环节中的具体表现

形式。具体内容如下： 

 

I. 报告主要内容 

1. 签约前阶段：需准确标示交易条件  

报告显示，消费者在签约前阶段主要面临的问题包括“支付阶段产生额外费用（34.0%）”以及

“交易相关信息提供不足（31.0%）”等情形。尤其在 OTT、音源等订阅型数字服务领域，广告展示

方式、可使用内容的范围与质量、支付渠道差异等因素均可能导致订阅费用存在差异。然而，消费者

在进入支付阶段前往往难以全面、直观地了解上述影响因素，进而可能基于不完整或不准确的费用信

息作出购买决策。 

针对上述问题，本报告提出以下改进方向：➀ 强化含增值税总额的标示义务；➁ 对必选套餐以

外的有偿或免费附加选项进行准确、清晰标示。 

为加强对诱导性界面设计（Dark Pattern）的规制，韩国《电子商务等领域消费者保护法》（下

称“《电子商务法》”）于 2025 年 2 月新增第 21 条之 2 第 1 款第 1 项，明确要求经营者在价格首次

显示的初始页面上明示消费者最终必须支付的总金额。报告指出，部分企业似乎尚未充分遵守该规定，

并强调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合规监督，同时制定更为具体、可操作的价格标示指引。 

此外，报告建议，虽现行法律尚无明确条文规定，但对于“不选择附加选项则基本服务难以正常

使用”等实质上构成必需选择的附加项目，应参照必选套餐的监管逻辑予以规制。 



 

2 

同时，根据《电子商务法》第13条第2款，经营者负有签约前告知交易条件的义务。报告指出，

部分企业在推广会员服务时仅突出优惠信息，而未在注册前充分披露适用条件，导致消费者加入后无

法实际享受优惠。因此，会员适用的优惠券、折扣及积分规则等信息亦应在签约前被予明确告知，并

加强执行监督。 

 

2. 合同履行与续约阶段：强化服务内容变更的同意机制  

报告指出，在合同履行及续约阶段，“合同内容变更告知不足（25.3%）”及“未经事先同意变

更合同内容（21.4%）”问题较为突出。多数消费者在合同期间经历服务内容或条件的不利变更，即

便涉及账户共享限制等重要条款调整，亦存在告知不充分的情形。 

现行制度下，如不涉及费用上涨或由免费转为付费，仅属服务提供方式调整的，经营者原则上仅

需提前 30 日通知，无需取得消费者同意。对此，报告建议：➀ 强化重要服务变更的告知义务；➁ 

完善对消费者不利条款变更的程序安排。 

虽然韩国《电子商务等领域消费者保护指南》已建议对不利条款至少提前 30 日通知，但报告认

为仍应进一步强化制度保障，在合同变更时赋予消费者表达意见的机会，并通过主动、明确的方式确

保其充分理解变更内容。对于实质上对消费者不利的服务内容变更，报告建议参照费用上涨情形，要

求经营者取得消费者明确的事先同意。 

 

3. 解约阶段：简化解约流程并统一退款标准  

解约阶段是消费者不满最为集中的环节。“解约方式难以查找或流程繁琐（37.5%）”及“解约

受阻（26.0%）”问题突出。仅允许通过 PC 端官网解约，或需依次完成身份验证、使用记录确认、

问卷调查等多个步骤，均导致流程复杂化；不同支付渠道适用不同退款规则亦加剧争议。 

《电子商务法》第21 条之 2 第 1 款第4 项及第 5 项规定，不得将解约程序设计得较签约更为复杂，

亦不得限制特定解约方式。报告强调，除加强执法监督外，还需制定关于“便捷解约”的具体指引。 

此外，报告建议建立便捷切换支付渠道的机制，或确保不同支付渠道适用统一的退款标准，并在

PC 端及移动端明确公示不同支付方式对应的解约及退款规则差异。 

 

4. 建议构建数字订阅服务的专门规制体系  

报告指出，订阅服务通常被归类为《访问销售等相关法律》（下称“《访问销售法》”）项下的

“持续交易”，同时亦受《电子商务法》调整。但是，《访问销售法》关于持续交易的制度设计基于

传统线下定期供应模式，难以充分反映 OTT、云计算等数字订阅服务在订阅期间内可不限次数访问内

容的特性。 



 

3 

报告指出，如果直接适用传统持续交易标准，可能在 OTT、音源、电子书等行业诱发消费者短期

集中使用后频繁解约的机会主义行为（Cherry-picking），对行业运营产生影响。 

因此，报告建议从中长期制度完善角度出发，可考虑在《电子商务法》中新增持续交易相关规定，

或制定独立立法，以更好体现数字订阅服务的业务特性。 

 

II. 经营者自查清单 

基于报告内容，从经营者角度初步需核查的事项可整理如下清单： 

交易阶段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
检查结果 

（○/△/×） 
待完善事项 

签约前 
总额标示 

（隐性加价） 

 

含税总金额是否已在价格首次显示页面予以明

确标示？ 
 

  

签约前 选项结构 相关选项设置是否实质上构成“变相必选项”？   

签约前 价格误导因素 是否因突出基础费用而导致消费者对实际总成本产生低估？   

签约前 签约前告知 
会员注册后适用的折扣、优惠券及积分条件是否已在注

册前明确告知？ 
  

签约前 诱导性界面风险 UI 设计或文案表达是否可能被认定为具有误导性结构？   

履行/续约 变更告知 
服务内容或条款变更时，是否履行充分、及时的事先告

知义务？ 
  

履行/续约 不利变更 
是否对可能对消费者不利的变更事项进行内部识别与分

类管理？ 
  

履行/续约 事先同意 发生重大不利变更时，是否依法审查并适用事先同意程序？   

履行/续约 诱导性界面风险 
在履行或续约选择过程中，是否存在将特定选项预设为

已选状态的情形？ 
  

解约 程序对称性 解约程序是否较签约程序更为复杂或不对称？   

解约 解约阻碍 
是否通过问卷、弹窗提示等方式对解约行为形成实质性

阻碍？ 
  

解约 
诱导性界面相关

风险 
是否存在隐藏或弱化解约入口的情形？   

解约 退款政策 不同支付渠道适用的退款标准是否合理且不存在差别对待？   

此外，在订阅服务领域，UI/UX 设计及整体服务结构本身，已逐渐成为较合同条款更为重要的合

规审查与规制判断要素。监管机关在评估合规性时，不再仅关注书面条款内容，而是更加重视用户界

面呈现方式及实际操作路径对消费者决策行为的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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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除法务部门外，策划、产品开发及运营部门亦应结合上述风险要点建立常态化自查机制，

将合规审查前移至产品设计及运营流程阶段。通过开展此类系统性的合规评估活动，有助于体现企业

主动识别与管理监管风险的治理态度与合规能力。 

 
III. 启示 

本报告基于订阅服务各交易环节中实际发生的消费者不便案例，系统梳理了韩国公平委对不同阶

段问题的监管洞察及制度改进方向，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引意义。 

本报告所列各阶段消费者不便情形，极有可能成为韩国公平委未来监管重点关注的领域。订阅服

务经营者不宜仅停留于合同条款或内部制度的形式性完善，而应在服务策划、产品开发及运营全过程

中充分识别并评估报告所揭示的风险点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，韩国公平委选取的与消费者日常生活密

切相关的六大核心领域⸺OTT、音源、电子书、AI/云计算、软件及会员服务⸺不排除将基于本报

告分析结果启动前置性调查或专项监管行动。 

此外，本报告不仅指出问题所在，亦提出了具体改进方向。经营者应对照相关建议，全面核查内

部制度及实际运营流程是否已落实相应要求。同时，鉴于全球范围内对订阅服务监管趋严，报告中关

于加强监督、完善立法的讨论，未来亦可能逐步转化为实质性的制度调整。 

因此，为降低订阅服务相关监管风险，企业有必要提前开展针对性准备工作，包括预先审查对相

关法律法规及指引的遵循情况，并持续完善内部合规管理体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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